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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4月21日第89次教務會議通過
114年9月23日114年第1次院學士學位審查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114年10月9日114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14.11.5第90次教務會議通過(第2-10點)

一、設置宗旨：國立中興大學（下稱本校）文學院（下稱本學院）為協助學生適性發展，整合多元、跨領域之學習機會，以培育具創造力之跨域人才，依本校院學士學位設置準則（下稱本準則）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計畫。
二、應修科目
本學院院學士學位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128學分，應修科目如下：
(一)校共同必修及通識科目：共28學分。 (二)專業必修課程：
1. 數位人文系列課程：最低應修2學分。
2. 文化系列 EMI 課程：最低應修2學分。
(三)專業選修課程及學分數：本學院及本院各系(學程)之必、選修課程。最低應修60
學分(含主題課程)。
(四)主題(依領域模組訂定)：應至少修畢1個主題：
1. 文化轉譯主題：最低應修36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3)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2. 科技人文主題：最低應修40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3)歷史學系：科技與社會領域模組。
3. 跨國文化主題：最低應修33學分。 (1)外國語文學系：翻譯領域模組。 (2)歷史學系：歐洲文化領域模組。
(3)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4. 文化影像主題：最低應修36學分。 (1)中國文學系：敘事力應用模組。
(2) 歷史學系：文史旅遊應用領域模組。
(3) 台灣人文創新學士學位學程：影像與視覺文化模組。 (五)其他特別規定：
1. 承認外院學分(含英、外語)：最多36學分，不含通識學分。
2. 4項主題中至少需選修1個主題，並修畢該主題。
3. 畢業主題認定方式依本院院學士學位修業辦法辦理。
三、輔導機制
(一)申請階段：針對學生學習方向，或未來生涯探索，本學院得依學生需求媒合本學院所屬系所師長進行輔導晤談，或協助轉介相關單位予以協助。學生亦可自行申請（輔導紀錄格式如附件1）
(二)修業階段：本學院媒合輔導師長每學期一次輔導晤談，針對學生修業情況提供建議與回饋。（輔導紀錄格式如附件2）
四、授予學位名稱及方式
(一)院學士學院取得應符合下列條件
1. 修習本計畫所訂應修科目成績及格。
2. 符合本校學則所訂有關畢業之其他條件。
(二)申請修習院學士學位經修業期滿成績及格，由本學院及教務處審定通過後，授予文學院院學士文化轉譯主題、科技人文主題、跨國文化主題或文化影像主題之文學士學位，並由教務處註冊組製發學位證書。
五、受理申請之資格規定、時程及核可程序
(一) 申請資格：本院學士班學生（不含進修學士班），修畢院內課程15學分者。核心數位人文學程滿10學分者，得申請數位人文主題。
(二) 申請時程：
依本準則第四條規定，學士班學生於修業年限最後一年第一學期註冊日前（不含延長修業年限），得申請修讀本準則學士學位，並應於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依公告提出申請。
(三) 申請程序
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紙本方式送達本學院。
1. 申請書一份（格式如附件3）。
2. 申請人在學期間各學期成績單（含申請當學期選課紀錄）。
3. 領域模組修課列表。
4. 申請人與輔導師長晤談紀錄。
(四) 申請注意事項：
1. 本學年度為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不得申請。
2. 依據本準則第四條規定，核准修讀之學生以雙主修形式修讀本準則之學位。
3. 本校轉系學生、離島外加名額學生及招生簡章另有規定不得轉系者，依「國立中興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第十條規定，不得以加修學系方式申請院學士學位畢業。
(五) 核可程序：
1. 初審：本學院於受理後2週內進行資料形式審查，申請資料有闕漏者本學院將通知於1周內補正，逾時未補正者視為放棄申請，且補正以一次為限。未修畢本院必選修數位人文課程者，視為不符合申請資格，將不予受理。
2. 複審：初審通過者將送本學院審查小組依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設置要點（下稱本設置要點）規定進行資料內容審查，必要時得請申請人或相關人員到場說明。
3. 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時程通知學生。
六、修讀人數：本院院學士學位每年核准修讀至多八名(含院外三名)。
七、其他規定事項：院學士與原所屬學系學位之畢業資格、放棄修讀等相關規定，依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畢業條件明細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八、本計畫執行所需經費預算，由校方及本學院年度預算相關科目項下支應。
九、本院如因院學士學位設置如因故須終止，應於終止日前一學年提具說明書及對未完成修讀之學生應有相關配套措施，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
十、本計畫依本準則第3條規定，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輔導師長晤談紀錄（申請階段）
學生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所屬學系組
(學位學程)
	
	
年級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晤談日期
	年	月	日


學生個人有關本學院院學士之認識
· 此部分由學生於向輔導師長晤談前先行填寫，目的在使輔導師長了解學生目前對於本學院院學士之認知與現階段之個人規劃。
· 所列問題僅供參考，學生得視自身需求增加填寫內容我對於院學士修習的規劃
（一）我的學習動機與目標。

（二）我期望何時畢業？目前還有多少修業時間？

（三）我目前已修畢多少文學院院學士的應修科目？還有多少應修科目未修習？

（四）哪些科目對我來說可能會很有挑戰？

（五）我需要學院哪些資源或幫助？

輔導師長之建議與回饋





	輔導師長簽名欄
	

	學生簽名欄
	


計畫書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輔導師長晤談紀錄（修業階段）學生個人資料
姓名

學號

所屬學系組
(學位學程)


年級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晤談日期
年	月	日
輔導晤談紀錄

輔導師長簽名欄


學生簽名欄














計畫書附件 2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申請書

	姓名
	
	學號
	

	所屬學系組
(學位學程)
	
	
年級
	

	電子郵件
	

	連絡電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一、學習動機與目標

	(說明：應具體敘明學習動機與學習目標。)

	二、已修畢所屬學系之必修課程

	課程名稱
	開設學系
	課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修課學期別

	
	
	
	
	
	

	
	
	
	
	
	

	
	
	
	
	
	

	
	
	
	
	
	

	學分數小計
	

	說明：請檢附中文歷年成績單，並於歷年成績單勾選已修畢原所屬學系必修課程(含系訂必修、共同必修、通識)。

	三、輔導資源

	(說明：請敘明可尋求輔導或協助之單位、人員姓名及職稱，倘有需要學院協助者請勾選下方選項。)
□我需要學院協助媒合輔導師長晤談。

	學生簽名欄
	

	

	國立中興大學文學院院學士學位學院審查結果

	學院初審結果


計畫書附件 3




	□已受理申請(	年	月	日)

	□初審通過(	年	月	日)
	□初審資料尚有闕漏，請於
   年   月   日前補送本學院辦理，逾期視同放棄申請。
闕漏資料如下：
	□申請人尚未修畢	 課程，不符申請資格，初審審查不通過。
(此部分審查申請者是否符合學院之申請資格)，例：
□申請人尚未修畢所屬學系大
學部一年級必修課程，不符申請資格，初審不通過。
□申請人大學部一年級等第績分平均（GPA）未達三點三以上，不符申請資格，初審不通過。

	學院複審結果

	□通過，適用	學年度入學之規定
	□不通過，說明：	

	


學院核章
	承辦人：


審查小組召集人：

日期：	年	月	日


※備註：申請學生應於學校行事曆規定之申請期限內備妥下列資料以紙本方式送達本學院。複審結果將依本校行政作業時程通知學生。
